
113年度

屏東縣政府辦理
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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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辦理變更、更正編定及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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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：合法且時效符合規定

87.38%
291件於2個月內完成

(總計333件)

◆原則：本縣受理太陽光電發電設施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，
於召開聯審會議後皆免再重複會審。

定期檢查：

辦理時效達成率

時效2個月內 其他

合法性

會審機制

定期檢查

◆ 變更編定案件合法性審查 是否踐行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6點規定 :

102年起變更編定

聯合取締小組報告

核准案件，均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5條
第4項及第54條規定，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關權責定期檢查。

依「屏東縣政府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聯合取締
小組設置要點」採「任務型」編組設置。

說明：

辦理變更、更正編定及執行情形

◆例外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各目的事業審查作業要點
規定不同，致審查項目亦有不同；為避免審查過程有疏
漏，本府地政處受理變更編定案件，於核准前仍依規定
會辦相關單位提供審查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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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違規部分，依規定予以本府113
年 10 月 22 日 屏 府 地 用 字 第
1130138169號函裁罰後再行辦理變
更編定事宜

抽查案件2

案件編號192 財團法人屏東縣御天宮

變更類型：農牧用地 →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核准日期：113年1月11日

法規依據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7、28、30條及執行要點第8點

審查結果：完全符合法令規定

毗鄰宗教使用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經
興辦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申請變更面積
未達2公頃，未涉非都管第11條規定

◆ 變更編定案件合法性審查

抽查案件1

案件編號168 郭聰順

變更類型：農牧用地 → 甲種建築用地

核准日期：113年11月22日

法規依據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7、28、30、35-1條

審查結果： 完全符合法令規定

辦理變更、更正編定及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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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更正編定案件合法性審查

113年度核准更正編定案件總計58件，其中44件（75.86%）
於3個月內完成審查作業，符合評鑑標準「70%以上案件3個
月內完成」之要求。持續優化作業流程，提升處理效率。

本府於114年8月26日修正「屏東縣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
標準作業程序」，並自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生效。

辦理情形

屏東縣於民國64年10月6日實施區域計畫法編定公告，從而
管制非都市土地使用；惟因年代久遠更正編定案件實質查證
上相對不易。

辦理時效達成率

75.86%
44件於3個月內完成(總58件)

案件：合法且時效符合規定

辦理變更、更正編定及執行情形

合法性

辦理時效

優化檢討作業程序以加速。

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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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更正編定案件合法性審查

案情簡介：

地段號：林邊鄉竹林段1225-10地號

地目等則：旱，18等則

證明文件：戶籍文件(民國35年間設籍)

辦理變更、更正編定及執行情形

抽查案件1 李清復

案情簡介：

地段號：林邊鄉竹林段1225-10地號

地目等則：旱，18等則

證明文件：戶籍文件(民國35年間設籍)

核准日期：113年11月11日

辦理天數：70天

更正內容：農牧用地→甲種建築用地

審查結果：符合更正編定要件

抽查案件2 牡丹鄉石門國小

案情簡介：

地段號：本縣牡丹鄉石門段1354、
1355地號

地目等則：建，85等則

證明文件：本府教育處函認於民國
64年前即已作為學校校地使用。

核准日期：113年6月18日

辦理天數：46天

更正內容：乙種建築用地→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審查結果：符合更正編定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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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

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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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 義 案 件

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
◆ 屏東縣政府

分工協調與決策機制

常規案件

以違規態樣分類

違規態樣爭議

權
責
爭
議

由地政處受理

分案

e.g.農地上有2種以上違規行
為(如同時洗車場及宮廟)?
墾丁卡丁車歸誰管?

◆ 由地政處邀集機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

◆ 仍有爭議者，由地政處提「屏東縣政府非

都市土地違規使用聯合取締小組」認定

各違規樣態主管機關(單位)依權責進行處理

(進行案件調查及違規事實確認)

移地政處辦理裁處事宜，改正事項

由各違規態樣主管機關追蹤列管

依「屏東縣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違反
使用管制案件權責劃分作業要點」

1.盜（濫）採土石、違規土資場、砂石場、 堆置砂石
（或營建剩餘土石方）：水利處。

2.農業設施、畜牧設施、養殖設施、休閒農業設施、
耕地整理、圍牆：農業處。

3.殯葬設施、宗教建築：民政處。……

現行分工協調機制

跨部門協調決策

依權責劃分辦理

作成行政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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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聯合取締小組運作情形

設置要點或
作業規定名稱

發布日期 修正日期

屏東縣政府非都市土地
違規使用聯合取締小組

設置要點
97/6/9 112/9/12

屏東縣政府執行非都市
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
權責劃分作業要點

99/3/18 110/5/17

依聯合取締小組設置要點定期召開會議

■(2)否。

會議規劃與辦理情形

■(2)具體規劃討論議題但未作成具體決議。

說明：採「任務型」編組設置。
又近年本縣針對違規案件主政單位認定未有發生爭議，且
違規裁處皆已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就違規使用
案件列管追蹤及輔導合法改善等，執行成效尚屬可行。

說明：113年度因尚無認定爭議，故未召開本會議。
有關本縣違規使用取締之分工協調依本縣訂立之權責劃分
作業要點辦理；倘有疑義，經各違規樣態主管機關(單位)
簽辦後再邀集相關單位開會決定。

相關作業規定訂定情形

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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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
◆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

已裁處 其他處理情形(限期改善、輔導合法…)

裁處147件

113年度

說明 :
◆ 經查有違規屬實辦理裁處計 1 4 7件，
◆ 其中 3 9 件於 2 個月 ( 6 0 天 ) 內處理完

畢，占 2 6 . 5 3 %
◆ 另 7 3 件因涉受處分人陳述意見、複

查或二次裁處等，處理期限超過 4 個
月，占 4 9 . 6 5 %。

定期複查追蹤

強制執行措施

持續改善輔導

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執行斷水斷電

積極輔導違規案件合法化

請相關單位持續辦理複查

查處執行現況

➢ 違規總件數878件

➢ 裁處147件（16.74%）；其他由本府違規行為態樣主管單位通知限期改善、

排拆等方式查處列管

➢ 平均裁處時效26.53%於60天內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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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
◆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形

◆ 屏東縣南北狹長共有33鄉鎮；除琉球鄉以外，其他皆屬非都市土地
編定管制之區域。

「屏東縣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督導實施要點」

圖片來源-屏東縣政府民政處網站

考評方式及內容：於執行期間內，

由本府地政處按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業務督導考評表所列項目，

依鄉(鎮、市)公所執行成效評分，

作為建議獎勵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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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本府辦理113年度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
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督導考評結果

▼績優公所由本處頒發獎品

▼以排名前五績優公所作為統計數據

圖片來源-屏東縣政府地政處拍攝

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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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

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
13



◆ 整體業務 組織架構調整

地用科（原）

為利國土計畫法執行，自113年9月起改制

分設國土規劃科

職掌：變更編定業務

現在：負責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、

開發許可案件審核管理。

未來：擬定縣級國土計畫通檢、使用許可審議。

職掌：更正編定業務

現在：負責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、容許使用、

違規使用等案件審核管理。

未來：應經申請同意、核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。

369

190

669

34 53
155

0

200

400

600

800

111年 112年 113年

各項編定案件受理情形

變更編定 更正編定
件

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
分設國土管制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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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為配合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政策

變更類型：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

114年2月13日召集本府相關單位研議簡化審查項
目，輔以全面線上簽核作業，有效加速會審流程

原辦理期程：耗時約1個月
簡化後辦理期程：縮短約70%

設立農變林變更案件單一窗口，深獲好評
(民眾問卷回饋滿意度高達9.9成)

38%

62%

113年度核准

農變林

其他

預期效益

◆ 變更編定

實際作為

線上簽核

單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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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更正編定

本府於114年8月26日修正「屏東縣
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標準作業程
序」，並自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
生效。

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➢ 屏東縣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標準作業程序

優化既有流程，訂立審查事項

授權轄下各地政事務所初審機制

✓ 簡化民眾申請書

✓ 提供各地所自檢表

✓ 會勘紀錄結論標準化

114年度修正重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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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
國有出租基地辦理更正編定研商會議

統計本縣國有出租基地共計有2,107筆，於113年

8月7日邀集國產署與本府、地所召開會議，透過

跨機關橫向聯繫，簡化後續作業流程並擬定協助

民眾及提供法令諮詢窗口。

設立服務櫃台協助民眾申請航照圖

使用城鄉分署提供之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平台，先

行參考64年航照圖顯示情形，並協助向航遙測圖

資供應服務平臺申請航照圖。

◆ 更正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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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
空拍機加值運用

本縣里港地政事務所運用空拍機成像與地籍圖資、現況

建物相互套疊，加強認定範圍辨識度。

◆ 更正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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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
◆ 整體業務

針對「土地使用編定管制類」業務
於113年4月29日舉辦編定管制業務
聯合督考由各所於縣府陳列備考資
料並依序簡報，達到業務觀摩交流
成效。

討論執行情形，透過管控會議掌握
未回報原因，追蹤各公所查報進度
及研議所遭遇問題之辦理對策。

編定業務督導加強

召開變異點系統策進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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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改善措施

民眾宣導

流程創新

專責窗口

單一年度效量能提升

採用新技術

機制簡化

◆ 違規使用查處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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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宣導

創新作為或足供他人學習

流程創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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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足供他人學習

採用新技術

▼執行人員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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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足供他人學習 專責窗口

府端負責系統填報作業
府端負責列管查處作業

(如查處強制執行)

機制簡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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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

單一年度效率或量能提升

年度 監測變異點
以前年度
累計未查報

回報總點數
(含以前年度)

加強傾倒廢土
高潛勢區域
查報件數

112 1611 68 1602 42

113 1651 77 1658 55

113年單一年度辦理非都市土地變異點案件之量能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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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作為或足供他人學習

▼113年屏東縣響應國際志工日志工運動大會活動

▼113.11.24屏東縣志願服務表揚大會

▼攜手暑期工讀生製作宣導影片

民眾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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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優點

待改進事項

1.已建立執行違反使用管制案件分工權責。

2.積極辦理變更編定，113年計辦結333件。

3.積極執行國土監測變異點，113年完成回報1658點及違規查報834點。

1.改善違反使用管制案件追蹤列管績效。

2.強化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業務。

3.檢討更正編定作業程序，加速辦理未結案件。

第四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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